附件：

沈阳市城镇燃气领域行政执法
典型案例（第三批）

【燃气安全】案例1：康平县某进液化气站未与用户签订供气合同、未做随瓶安检
基本案情：2025年6月30日，康平县住建局燃气科接到来访人田某投诉，称杨某家中发生液化气闪爆事件，因事发突然受害人未在闪爆后第一时间报警。7月1日燃气执法人员前往现场开展调查，发现杨某所使用的液化气由孙某（某鑫液化气站送气工）向其提供，某鑫气站因（扩建）停业，已将送气工、危险品运输车辆及燃气用户委托给康平县某进液化气站管理。供气期间孙某未与杨某签订完整有效的供气合同、未做随瓶安检并如实开具安检记录。  
处理结果及依据：某进液化气站违反了《城镇燃气管理条例》第十七条、《辽宁省城镇燃气管理条例》第二十六条规定，鉴于某进液化气站积极采取措施整改，对其处以2万元罚款。
案例警示：《城镇燃气管理条例》第十七条规定：“燃气经营者应当对燃气用户的燃气设施定期进行安全检查”；《辽宁省城镇燃气管理条例》第二十六条规定：“不得向未签订供气合同的燃气用户提供瓶装燃气”。
【燃气经营】案例2：于洪区某乡液化气站涉嫌未取得燃气经营许可证从事燃气经营活动
基本案情：2024年7月10日，于洪区在开展燃气安全检查工作中发现铁西区某面馆使用瓶装液化石油气存在安全隐患，同时对送气单位及送气人员进行了调查。经查，气瓶权属单位为某乡液化气站，送气人员为李某。2020年1月1日，李某与此液化气站签订劳务合同，从事配送瓶装液化石油气工作。2022年11月15日，此液化气站燃气经营许可证到期。2023年3月20日，李某与此面馆签订供气合同，向其配送瓶装液化石油气。此液化气站存在燃气经营许可证过期继续经营销售液化石油气的行为。
处理依据及结果：鉴于此液化气站积极配合调查，如实陈述违法事实并主动提供证据材料，初次违法，危害后果轻微，积极采取改正措施消除影响，符合从轻情节，依据《城镇燃气管理条例》第四十五条第一款规定，作出责令停止违法行为，并处罚款5万元及没收违法所得0.3302万元的行政处罚。
案例警示：《城镇燃气管理条例》第十五条规定：“国家对燃气经营实行许可证制度”，即燃气经营者必须取得燃气经营许可证后，方可从事燃气经营活动。
【燃气经营】案例3：某焊割气厂供应站向未签订供用气合同的燃气用户提供瓶装燃气
基本案情：2025年5月30日，沈北新区城市建设局在执法中发现，某焊割气厂供应站向某小区住户供应瓶装液化气，但未与燃气用户签订供用气合同。经查，此焊割气厂供应站向未签订供用气合同的燃气用户提供瓶装燃气情况属实。
处理依据及结果：此焊割气厂供应站违反《辽宁省城镇燃气管理条例》第五十二条第一款规定：“不得向未签订供用气合同的燃气用户提供瓶装燃气”。按照规定要求企业立即对违法行为作出整改，并处罚款1万元整。
案例警示：《辽宁省城镇燃气管理条例》第五十二条第一款规定：“不得向未签订供用气合同的燃气用户提供瓶装燃气”。
【燃气经营】案例4：某液化气服务站有限公司向未签订供用气合同的燃气用户提供瓶装燃气
基本案情：2025年6月4日，沈北新区城市建设局在执法中发现，某液化气服务站有限公司向某医院供应瓶装液化气，但未与其签订供用气合同。经查，某区液化气服务站有限公司向未签订供用气合同的燃气用户提供瓶装燃气情况属实。
处理依据及结果：此液化气服务站有限公司违反《辽宁省城镇燃气管理条例》第五十二条第一款规定：“不得向未签订供用气合同的燃气用户提供瓶装燃气”。按照规定要求企业立即对违法行为作出整改，并处罚款1万元整。
案例警示：《辽宁省城镇燃气管理条例》第五十二条第一款：“不得向未签订供用气合同的燃气用户提供瓶装燃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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